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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前言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前言

安徽襟江带淮，无论自然条件，还是人文风俗，皆有

南北兼容的特点。历史上泼墨操戈，代有风流；百业竞

技，各显其能；地域文化，源远流长，方志是其重要的文献

载体之一。

安徽方志历史上可追溯到汉代，有《庐江七贤传》《九

江寿春记》等。罗愿《新安志》是安徽流传下来的惟一一

部宋代志书，也是方志体例定型的代表作之一。志书编

纂，代代相济，明清时期数量巨增。安徽地灵人杰，文风

昌盛，地方官员、文人学士或贤达名流都乐于修志，参与

修志的著名学者有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龚自珍、李兆

洛、邓廷桢、何绍基、赵绍祖、赵吉士、刘师培等人。众多

名流的参与保证了志书编纂质量，章学诚《和州志》、邓廷

桢《安徽通志》、孙星衍《庐州府志》、赵吉士《徽州府志》、

洪亮吉《宁国府志》、李兆洛《凤台县志》等一批名志为安

徽留下了一笔宝贵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历经风雨洗

劫，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历代方志现存470余种。

旧志含有大量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史

料，是研究安徽、建设安徽的重要信息资源。整理和出版

旧志，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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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亭志

徽1999年完成第一轮修志任务后，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

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开发旧志资源，

计划从1949年以前的安徽历代方志中精选百种，加以校

勘、标点，整理编纂成《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出版。2000年

11月，省地方志办公室成立省旧志整理出版委员会，下设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编审室，负责制定出版规划、点校通

则等规范性文件，指导《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的规划出版

工作。2003年，全省旧志整理工作正式开展。

整理旧志是一项学术性很强、意义深远的工作。《安

徽历代方志丛书》规模大，历时长，涉人多，至此，省旧志

整理出版委员会对为这项工作付出艰辛劳动的专家学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徽省旧志整理出版委员会

二oo四年十月

·2‘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出版说明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出版说明

安徽现存历代方志470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为指导，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整理出版一套《安徽历

代方志丛书》，继承宝贵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

爱国主义精神，为安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信

息，为编史修志继承与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选编1949年以前安徽境内历

代各类志书以及未出版的优秀志书稿百种，统一版式，统

一封面，分册出版。《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点校整理分工

采用辖区对应的原则，省志办负责旧省志整理，市志办负

责境内旧府、州(直隶州)志整理，县(区)志办负责境内旧

州(属州)、县志整理。各志体例版式和点校通则大体如

下：

片。

体例版式

1．标点，校勘，简体，横排，大32开本，精装。

2．每志扉页后尽可能地印制该点校底本的书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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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亭志

3．每志前撰写提要。内容为版本介绍、编纂年代与

背景、纂修者概况、志书内容与特点、前人述评等；每志后

撰写后记。

4．标题分四级：一级为专志名，二级为卷名，三级为

类目，四级为子目。一级标题居中，二级标题抬头，三级

标题居中，四级标题与正文同行，前空二格，后空一格。

5．字体字号：一级标题为二号标宋，二级标题为四号

黑体，三级标题为四号楷体，四级标题为五号黑体；正文

用五宋，原书中双行注释、引文等一律用小五号楷体，页

下校记文字用小五号宋体。

6．书眉：双页码排书名，单页码排专志名。

7．排版顺序：卷首依次排印扉页、书影、安徽省旧志

整理出版委员会成员名单、《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编审室、

本书点校人员名单、本书编审人员名单、《安徽历代方志

丛书》前言、《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出版说明、本书提要、目

录等；卷中为原书顺序及全部内容；卷末为后记等。

点校通则

1．标点：执行国家标准《标点符号使用法》。不用省

略号、着重号、专名号。引文不是完整的句子，引号前不

用冒号，末尾也可不用句号。引文只用引号不用冒号的，

引文末尾的标点放在引号之外。引文引号、冒号俱全的，

末尾标点放引号之内。引文较长者，采用另起行退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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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出版说明

转行退二格形式排版，起讫不加引号。

2．断句：保持句式完整，不断破、断碎或太长，难以断

上和断下者独立。

3．段落：遵照原文格式自然分段，自然段篇幅太长者

可根据内容适当分段。

4．校勘：保持内容原貌，字义、词义一律不注释。明

显错字径改，删去的字词加圆括号，改正或增补的字词加

方括号。勘误和考证作校记，附页下，文中标引校码(①

②⋯⋯)位于句末符号前；凡底本文字脱讹衍倒者，通过

本校、对校或他校找出依据，进行删乙，并出校记置于页

下；若本校、对校或他校仍找不出依据者，不删乙，适当进

行理校，出校记存疑。

5．通假：两通而含义不同者，出异文校记。个别虚字

有出入而文义无殊者，不出校记。

6．引文：对原作者的举证和引文尽可能进行复核，引

文有省略改动者不标引号；凡本书节引它书，文字小异而

不失原义者不据它书改动本书；文字大异而有失原义者，

应出校记说明。

7．括注：原书有用圆括号括注者，为区别本《通则》第

4条中“删去的字词加圆括号"，改用尖括号“<>"括注。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编审室

二00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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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事志》提要

《大观亭志》提要

《大观亭志》，有清宣统辛亥年仲秋月(1911年夏历八

月)合肥李氏慎余堂活字排印本(书后署“安庆宜春阁聚

珍版排印”)，以及宣统辛亥年孟秋月(夏历七月)印于皖

城衙斋的铅字印本(署“安徽官纸印刷局铅印”)等两种，

另民国初年有重刻本。八月版共分六卷，前三卷为散体

文，后三卷为诗、词、楹联；七月版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散

体文，下卷为诗、词、楹联。两种版本共收散体文约60余

篇、诗近200首、词12首、楹联50余副。总体看，八月版

体例较为完善，收罗也较完备，除了极少数诗文未录外，

可以说是“网罗备至”(怀宁潘晶语)；七月版体例较为散

乱，呈现出未经全面加工的面貌，故“虽成犹未完备”(李

国楷语)。现在我们以八月版为底本，参考七月版分本志

为上、下两部共六卷，全志约十二万字。本志编纂者是清

末合肥人李国模，另一位参与编订校辑者是江苏丹徒人

李丙荣。李国模字筱崖，李鸿章嫡孙，曾官任山东道员，

与弟国楷寓居安庆大南门内任家坡李太史第。李国模好

文史，纂辑出版《大观亭志》，首次分上、下卷及卷末出版，

旋即在广征博采史料的基础上，又以六卷本出版。李丙

荣，江苏丹徒人，著述有《行囊游草》等，与丹徒人李恩绶

(丙荣之父，字讷庵)长居皖地，编辑校订过多种皖地名胜

志，合肥人周行原在七月版后跋中说：“树人(指李丙荣)

贰尹向隶舒籍⋯⋯因将余豳公之轶事及诗文题咏搜采綦
· 1 。



勤，作述相继。”即指他为编订《大观亭志》所做的工作。

大观亭是明嘉靖年间安庆知府陆钶为纪念元代安庆

守臣余阙所建，时任安庆府推官李钦昊在《四明陆太守新

建大观亭记》中有详细记述。余阙，祖籍甘肃武威，后随

父任官居庐州。元末，余阙驻守安庆，与红巾军交战七年

多，最终城破自刎，全家尽节。历代统治者十分推崇其

“忠节”，把他当作楷模来宣扬。纪念余阙的大观亭后来

也成为安庆胜景之一(“大观晚眺”)。安庆今有“大观

区”，其名盖源于此。清宣统年间，合肥人李国模广征史

料，遍搜国内有关记载歌颂余阙的史志、文章(包括轶事、

疏、序、颂、记、论、述、碑记、祭文、图、跋以及诗词歌赋

等)，歌颂余阙忠君杀身成仁、全家和袍泽死难的事迹，把

他比作卞壶、张巡、许远、颜杲卿、岳飞、文天祥、谢枋得、

陆秀夫等，作为封建王朝忠臣的楷模。同时，作者对元、

明、清三代的农民起义军采取贬斥、辱骂态度，反映了其

阶级立场的局限。

大观亭旧为皖省胜景，与武昌黄鹤楼、江南庾楼齐

名，本为吊古抒怀之所，后渐成游览胜地，所谓“俯瞰长

江，一泻千里，名山对峙，宛然画屏。”文人墨客留迹甚多，

可惜近代毁于兵火，1日迹已难寻觅。李氏编纂的《大观亭

志》，对于传播大观亭起了很大作用，使之成为安庆文化

史上的重要典籍。即使从今天看来，亦不失为了解皖江

文化的一个有益的窗口。特点校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并

所有为安庆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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